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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明白交费卡
徐 汇 区 教 育 局

监制
徐汇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二○二四年九月



尊 敬的家长：您们好！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
收费的精神，巩固规范教育收费的成果，以
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为根本要求，坚持
“依法治校、从严治教”的方针，逐步完善

教育收费工作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教育收费
更规范有序，确保进一步提高社会对教育的
满意度，徐汇区教育局、徐汇区发展与改革
委员会在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行学

生明白交费卡工作。这一举措旨在学校收费
更加规范，家长交费更加明白，同时为学生

的成长记载了家长培育经费的付出。学生明
白交费卡包括应该交费项目和自愿选择交费
项目。应该交费项目主要是市教委为培育学
生统一规定的所需家长承担的费用，自愿选
择项目是家长根据学生所需自定的交费。请

您在回执相对应框内打“√”，并签上家长
姓名。本学期学生所交费用均包括其中，不再
另行收费。如有发生此外收费，请与徐汇区
教育局、徐汇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系。

联系电话：
徐汇区教育局: 64288717
徐汇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64280823

学 生 交 费 项 目 一 览 表

(上海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收费 收费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批 准 文 号

标准 时间

一 应选交费项目

1 外籍学生就读费 3 0 0 0元 9 月 沪教委财〔2007〕8号



收 费 项 目 收 费
收费

序号 标 准 批 准 文 号
时间

二 自愿选择交费项目

1 学生午餐
每月

沪价费〔2015〕13号15 元/餐
上旬

老生款

夏装(男):190元/套

夏装(女):265元/套

春秋装：280元/套

2 校服费 冬装:280元/套 9 月 沪价费〔2015〕13号

新生款

夏装:235元/套

春秋装：405元/套

冬装:375 元/套

3 课外教育活动费 120 元/学期 10 月 沪价费〔2015〕13号

4
城镇居民基本 市政府批准

沪价费〔2015〕13号10 月
医疗保险费 的标准金额

回 执请
沿
虚
线
撕
下
累
：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

家 长 意 见
序

号 时间

1
每月

学生午餐 15 元/餐 同意( )不同意( )
上旬

老生款

夏装(男):190元/套 同意( )不同意( )

夏装(女):265 元/套 同意( )不同意( )

春秋装：280元/套 同意( )不同意( )

2 校服费 冬装:280 元/套 9 月 同意( )不同意( )

新生款

夏装:235元/套 同意( )不同意( )

春秋装：405元/套 同意( )不同意( )

冬装:375元/套 同意( )不同意( )

3 课外教育活动费 1 2 0元/学期 10 月 同意( )不同意( )

城镇居民基本 市政府批准
4 10 月

医疗保险费 的标准金额
同意( )不同意( )

收费咨询:学校电话:54202197*211

监督举报：徐汇区教育局电话：64380853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热线：12315

学生姓名 班级 家长签名：

2 0 2 4 年 月 日



义务教育阶段帮困助学事项：

一、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

(一 )资助对象
1、在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籍在读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

烈士子女、孤儿、本市户籍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在本区公办义务教育特教学校、特教班在籍在读的适龄残疾学生；以

及在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读的，并持有《残疾人证》的适龄残疾学生。

(二)资助内容和标准
1、资助内容：对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烈士子女、孤儿、

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办服务性收费；对低
收入困难家庭学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中的餐费和课
外教育活动费；对残疾学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办服务性收费；残疾寄
宿生同时免除住宿费以及早餐、午餐和晚餐费。

2、资助标准
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办服务性收费标准据实予以免除；住宿费免费标

准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学校收费低于物价部门标准的，按所在学校
住宿费收费标准执行。

(三)资助的申请和审核
1、符合资助条件的在校学生家长(监护人)，应在每学期开学初向所在

学校提出书面资助申请，申请一次一学期有效。学校根据学生家长申请，发放《上
海市基础教育学生(幼儿)资助申请表》， (以下简称《资助申请表》)。

2、 申请资助的学生或其家长(监护人)如实填写“《资助申请表》；城乡
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和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或其家长(监护人)应到
户籍所在地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核定(低收入困难家庭需先核查
经济状况后认定)；孤儿、烈士子女、残疾学生或其家长(监护人)应提供孤
儿证明、烈士证明、《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或其家长(监护人)应提供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学校应对《资助申请表》进行审核汇总，申请表和相关证明(一份)
及资助申请汇总表(一式三份)交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4、本市户籍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烈士子女、适龄残疾学生、
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2023年秋季学期起增加通过“一网通办”确认申请的方式，
具体操作学校另行通知。

二、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营养午餐政策：

本市户籍农村家庭(学生本人为本市户籍，父母一方或父母双方为农业户
口)学生，每学期开学初，可向学校申请享受免费营养午餐，如实填写《上海
市义务教育农村家庭学生免费营养午餐申请表》，并提供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由学校评审小组审核汇总，上报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


